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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证券简称：威孚高科苏威孚B�公告编号:� 2024-043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10日以电子邮件和

电话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马玉洲、陈染、刘松雪），实际出席监事3人。

4、会议由马玉洲先生主持。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马玉洲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职期限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监

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马玉洲先生，197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工程师。 曾任公

司装配分厂工艺员，公司团委书记助理，公司喷油器分厂副书记，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柱塞分厂副厂

长，热处理分厂厂长，油泵分厂厂长，装配分厂厂长，威孚天力副总经理，公司机械系统事业部副总经理、

总经理，公司组织人事部部长等职务，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公告日，马玉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苏威孚B� � � �公告编号：2024-041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5月17日（周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4年5月1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2024年5月17日9:15� 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晓东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A�股 19 322222271 32.9753% 63 44342371 4.5379% 82 366564642 37.5132%

B�股 49 50179624 5.1352% 12 815012 0.0834% 61 50994636 5.2186%

总体 68 372401895 38.1105% 75 45157383 4.6213% 143 417559278 42.7318%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通过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6088152 99.8700 101480 0.0277 375010 0.1023

B股 5099453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表决汇总 417082688 99.8859 101580 0.0243 375010 0.0898

其中：中小股东 68772917 99.3118 101580 0.1467 375010 0.5415

表决结果:�通过

2、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6096832 99.8724 92800 0.0253 375010 0.1023

B股 50623574 99.2724 1500 0.0029 369562 0.7247

表决汇总 416720406 99.7991 94300 0.0226 744572 0.1783

其中：中小股东 68410635 98.7886 94300 0.1362 744572 1.0752

表决结果:�通过

3、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6088152 99.8700 101480 0.0277 375010 0.1023

B股 5099453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表决汇总 417082688 99.8859 101580 0.0243 375010 0.0898

其中：中小股东 68772917 99.3118 101580 0.1467 375010 0.5415

表决结果:�通过

4、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6096832 99.8724 92800 0.0253 375010 0.1023

B股 5099453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表决汇总 417091368 99.8879 92900 0.0222 375010 0.0898

其中：中小股东 68781597 99.3243 92900 0.1342 375010 0.5415

表决结果:�通过

5、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6189442 99.8976 33400 0.0091 341800 0.0932

B股 50624974 99.2751 369662 0.7249 0 0.0000

表决汇总 416814416 99.8216 403062 0.0965 341800 0.0819

其中：中小股东 68504645 98.9244 403062 0.5820 341800 0.4936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6176542 99.8941 46300 0.0126 341800 0.0932

B股 5099453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表决汇总 417171078 99.9070 46400 0.0111 341800 0.0819

其中：中小股东 68861307 99.4394 46400 0.0670 341800 0.4936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持有公司股份142,841,400股，其中：A股115,260,

600股、B股27,580,800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250862942 99.8245 91400 0.0364 349700 0.1392

B股 23412336 99.9936 1500 0.0064 0 0.0000

表决汇总 274275278 99.8389 92900 0.0338 349700 0.1273

其中：中小股东 68806907 99.3609 92900 0.1342 349700 0.505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2024年度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46636519 94.5635 19044823 5.1955 883300 0.2410

B股 43040402 84.4018 7954234 15.5982 0 0.0000

表决汇总 389676921 93.3225 26999057 6.4659 883300 0.2115

其中：中小股东 41367150 59.7364 26999057 38.9881 883300 1.2755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6123542 99.8797 91400 0.0249 349700 0.0954

B股 50623574 99.2724 371062 0.7276 0 0.0000

表决汇总 416747116 99.8055 462462 0.1108 349700 0.0837

其中：中小股东 68437345 98.8272 462462 0.6678 349700 0.5050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6135442 99.8829 87400 0.0238 341800 0.0932

B股 50624974 99.2751 369662 0.7249 0 0.0000

表决汇总 416760416 99.8087 457062 0.1095 341800 0.0819

其中：中小股东 68450645 98.8464 457062 0.6600 341800 0.4936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6123542 99.8797 91400 0.0249 349700 0.0954

B股 5099453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表决汇总 417118078 99.8943 91500 0.0219 349700 0.0837

其中：中小股东 68808307 99.3629 91500 0.1321 349700 0.5050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修订《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45388786 94.2232 20826156 5.6814 349700 0.0954

B股 28856436 56.5872 22138200 43.4128 0 0.0000

表决汇总 374245222 89.6268 42964356 10.2894 349700 0.0837

其中：中小股东 25935451 37.4522 42964356 62.0428 349700 0.5050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修订《高级管理人员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45538786 94.2641 20826156 5.6814 199700 0.0545

B股 28488274 55.8652 22506362 44.1348 0 0.0000

表决汇总 374027060 89.5746 43332518 10.3776 199700 0.0478

其中：中小股东 25717289 37.1371 43332518 62.5745 199700 0.2884

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6121142 99.8790 101700 0.0277 341800 0.0932

B股 50588074 99.2027 406562 0.7973 0 0.0000

表决汇总 416709216 99.7964 508262 0.1217 341800 0.0819

其中：中小股东 68399445 98.7725 508262 0.7340 341800 0.4936

表决结果:�通过

15、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65923542 99.8251 291400 0.0795 349700 0.0954

B股 50311973 98.6613 682663 1.3387 0 0.0000

表决汇总 416235515 99.6830 974063 0.2333 349700 0.0837

其中：中小股东 67925744 98.0884 974063 1.4066 349700 0.5050

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选举陈染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马玉洲、刘松雪）当选为本公司第十一

届监事会监事。

16、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6.1、提名尹震源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得票数 40802484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72

其中：中小股东 59715069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6.23

表决结果:通过

16.2、提名徐云峰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得票数 408571741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85

其中：中小股东 6026197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7.02

表决结果:通过

16.3、提名冯志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得票数 408003841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71

其中：中小股东 5969407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6.20

表决结果:通过

16.4、提名Kirsch� Christoph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得票数 407995642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71

其中：中小股东 59685871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6.19

表决结果:通过

16.5、提名Xu� Daquan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得票数 408095642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73

其中：中小股东 59785871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6.33

表决结果:通过

16.6、提名赵红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得票数 405286046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06

其中：中小股东 56976275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2.28

表决结果:通过

16.7、提名黄睿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得票数 406620357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38

其中：中小股东 58310586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84.20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以上人员当选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7、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7.1、提名邢敏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得票数 416264139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9

其中：中小股东 6795436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8.13

表决结果:通过

17.2、提名冯凯燕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得票数 415753944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57

其中：中小股东 67444173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7.39

表决结果:通过

17.3、提名潘兴高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得票数 414768398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33

其中：中小股东 66458627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5.97

表决结果:通过

17.4、提名杨福源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得票数 416214141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8

其中：中小股东 6790437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8.0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以上人员当选为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独立董事述职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向大会作了2023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唐丽子律师、杨楠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81� 200581�证券简称：威孚高科苏 威孚B公告编号:� 2024-042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10日以电子邮件和

电话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2、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加董事11人（尹震源、Kirsch� Christoph、徐云峰、冯志明、Xu� Daquan、赵红、黄睿、邢

敏、冯凯燕、潘兴高、杨福源），实际参加董事11人。

4、会议由尹震源先生主持。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尹震源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Kirsch� Christoph先生、徐云峰先生担任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选举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具体情况如下：

1、选举尹震源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成员Kirsch� Christoph、徐云峰、邢敏、杨福源；

2、选举冯凯燕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成员潘兴高、赵红；

3、选举邢敏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成员Xu� Daquan、杨福源；

4、选举潘兴高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成员冯凯燕、黄睿。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徐云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冯志明先生、胥胜先生、荣斌先生、刘进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冯志明先

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李刚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进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

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徐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各项工作，任职期限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一）尹震源先生

尹震源先生，198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曾任无

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无锡市滨湖区副区长，无锡梁溪科技城管理局筹备组副组长

（兼）、无锡梁溪科技城建设发展公司（筹）董事长人选，无锡市梁溪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局主席，无锡梁溪科技城管理局副局长（兼）、党委委员（兼）。 现任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党委副书记。

截至公告日，尹震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5%以上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职

务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Kirsch� Christoph先生

Kirsch� Christoph先生，1961年10月出生，德国国籍，硕士。曾历任德国博世集团柴油系统事业部研

发工程师、产品经理、大客户销售经理，博世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博世柴油系统事业部商用车

业务高级副总裁，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生产与质量执行副总裁，德国博世汽油系统事业部生产与质量

执行副总裁，德国博世动力总成解决方案事业部商用车和非道路业务执行副总裁,德国博世动力总成解

决方案事业部执行副总裁、代表博世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亚太区董事会。 现任德国博世公司BMS、公司

副董事长。

截至公告日，Kirsch� Christoph�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5%以上股东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担任职务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徐云峰先生

徐云峰先生，197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司技术中心配试工程师、设计组组长，技术中心油泵油嘴研究所助理，技术中心产品研究所副所

长，无锡威孚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技术销售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截至公告日， 徐云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8,000股；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2024年3月受江苏证监局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四）冯志明先生

冯志明先生，196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无锡威孚集团

有限公司动力分公司副经理，无锡威孚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副总工程师，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工程采购部部长，无锡威孚马山油泵油嘴有限公司总经理，无锡锡东科技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董事长，无锡宏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江苏太极

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冯志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5,192股；除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在公司大股东无锡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担任职务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五）Xu� Daquan先生

Xu� Daquan先生，1963年10月出生，美国国籍，博士。 自2010年9月起担任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执行副总裁，负责博世中国汽车业务。 现任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截至公告日，Xu� Daquan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5%以上股东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控制的

企业担任职务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六）赵红女士

赵红女士，1981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无锡市

天一膜技术应用设备厂会计，无锡方正税务师事务所项目审计员，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

部副部长、部长、纪委副书记、董事局秘书、办公室主任、安全管理部部长等职务。 现任无锡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职工监事，公司董事。

截至公告日，赵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5%以上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担任职务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七）黄睿先生

黄睿先生，198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 曾任尚德电力产品经

理，无锡市招商局高级项目主管，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经理，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市政环境

事业部副总经理，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投资发展二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投

行部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行部总经理，公司董事。

截至公告日，黄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5%以上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担任职务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八）邢敏先生

邢敏先生，1954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国重型机械总公司党委书记，中国机床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务。现任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公告日，邢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九）冯凯燕女士

冯凯燕女士，197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

级会计师。曾任无锡市生产资料总公司会计、无锡市地矿信息服务中心会计。现任江苏东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主任会计师，江苏富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苏南分公司负责人、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无锡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公告日，冯凯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十）潘兴高先生

潘兴高先生，1971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律师。 曾任山东省济南市泉

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等职务，现任北京市通

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华睿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公告日，潘兴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十一）杨福源先生

杨福源先生，196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教授。 1994年至今在

清华大学任教，曾任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副系主任/车辆与运载学院副院长等职务。现任清华大学车辆与

运载学院长聘教授，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教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

会可再生能源动力专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氢能质量标准化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国家制氢顾问（National� Hydrogen� Production� Consultant）。

截至公告日，杨福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十二）胥胜先生

胥胜先生，1974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

工程师。曾任公司党委工作部党委秘书，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公司喷油器零件分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兼副厂长，博世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 HSE�经理、BPS�高级经理、MOE5�总监，公司内聘总经理助理

等职务。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胥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6,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

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十三）荣斌先生

荣斌先生，197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助理工

程师。 1998年7月进入本公司。 曾任公司柱塞分厂副厂长，共轨零部件分公司副经理，公司机械系统事业

部制造一部副经理、经理，公司机械系统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汽车柴油系统事业部

总经理兼机械系统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荣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6,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

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十四）刘进军先生

刘进军先生，197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硕士学位，工程

师。 曾任无锡威孚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技术销售经理，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公司第

七届、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公司战略与新业务部部长兼市场拓展部部长等职务。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截至公告日， 刘进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6,000股，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十五）李刚先生

李刚先生,� 197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致公党党员,�本科学历，硕士学位，正

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技术中心产品设计工程师，无锡威孚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生产部生产主管、技术

销售部技术主管，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技术中心主任，公司技术中心常务

副主任（副总工程师）等职务。 现任公司总工程师。

截至公告日，李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6,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

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十六）徐看先生

徐看先生，198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工程师，已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2014年4月进入本公司，历任无锡威孚汽车柴油系统有限公司工程师、主

管工程师，公司行政部机要文秘主管、战略与新业务部战略规划主管。 现任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公告日，徐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5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进军先生、徐看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进军 徐看

联系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5号 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5号

电话 0510-80505999 0510-80505999

传真 0510-80505199 0510-80505199

电子信箱 Web�@�weifu.com.cn Web�@�weifu.com.cn

证券代码：002574� � � � � � �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24－027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上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要求，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下午2: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1016号（群贤路交叉口）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会议。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5月1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至2024年5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虞阿五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

理人，下同）情况如下：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人，代表公司股份280,224,475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3.07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3人， 代表公司股份279,694,87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73%。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公司股份529,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00%。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8人，代表公司股份529,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00%。

以上股东均为出席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虞阿五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 中列明的各项议

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并按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其中，网络投票的结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进行确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了有效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14,9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24%；反对票为209,1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2%； 弃权票为4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20,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44931%；反对票为20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9.47517%；弃权票为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551%。

2、《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14,9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24%；反对票为209,5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6%；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20,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44931%；反对票为20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9.55069%；弃权票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3、《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14,9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24%；反对票为209,5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6%；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20,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44931%；反对票为20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9.55069%；弃权票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4、《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票为280,024,7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74%；反对票为199,7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26%；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3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2.29941%；反对票为19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7.70059%；弃权票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5、《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14,9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24%；反对票为209,5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6%；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20,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44931%；反对票为20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9.55069%；弃权票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6、《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

项）

同意票为280,025,1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88%；反对票为199,3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2%；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30,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2.37493%；反对票为19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7.62507%；弃权票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7、《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48,5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23%；反对票为175,9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7%；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53,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6.79252%；反对票为1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3.20748%；弃权票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15,3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8%；反对票为209,1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2%；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20,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52483%；反对票为20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9.47517%；弃权票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9、《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15,2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5%；反对票为209,1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2%； 弃权票为1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20,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50595%；反对票为20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9.47517%；弃权票为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888%。

1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48,0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5%；反对票为176,3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1%； 弃权票为1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53,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6.69813%；反对票为17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3.28299%；弃权票为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888%。

11、《关于修订〈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48,5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23%；反对票为175,9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7%；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53,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6.79252%；反对票为1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3.20748%；弃权票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1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票为280,015,2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5%；反对票为209,2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5%；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20,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50595%；反对票为20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9.49405%；弃权票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1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票为280,015,1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1%；反对票为209,2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5%； 弃权票为1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20,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48707%；反对票为20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9.49405%；弃权票为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888%。

14、《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48,1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9%；反对票为176,3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1%；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53,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6.71701%；反对票为17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3.28299%；弃权票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15、《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048,1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9%；反对票为176,3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1%；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353,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6.71701%；反对票为17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3.28299%；弃权票为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马鹏瑞、余文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48� � � � � � � � �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24-023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李壮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

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公司股份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23%）的股东李壮计划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之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23%）。

一、李壮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李壮持有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份7,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0.0023%，全部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无限售流通股。 李壮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实

际控制人之一，2015年11月5日，公司前实际控制人汤世贤、高鹤鸣、李壮、刘传金签署《解除一致行动协

议》，终止一致行动关系。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原因：因李壮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3、减持数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7,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023%。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5、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即2024年6月11日至2024年9月6日。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壮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实施本减持计划，不会违反《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相关承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破发情形。

2、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李壮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变化等因素综合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

的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四、备查文件

1、《李壮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926� �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4-021

优先股代码：360027� � � � � � � �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1

可转债代码：110079�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杭银转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

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成功发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本期债券于2024年5月15日簿记建档，并于2024年5月17日发行完毕，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0亿元，

品种为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2.23%。

本期债券发行的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全部用于发放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为

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926� � �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4-022

优先股代码：360027� � � � � � � � � � �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1

可转债代码：110079�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杭银转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17日收到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财开集团” ）提供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公司” ）

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杭州市财政局以协议转让方式划转至杭州财开集团的公司股份703,215,

229股已于2024年5月16日在中国结算公司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本次股份划转完成后，杭州财开集团持有公司1,111,337,590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普通股股本总额

的18.74%。 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杭州市财政局变更为杭州财开集团， 杭州市财政局不再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变为间接控制公司18.74%股份。

有关事项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4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编号：2024-003）。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股票代码：600807�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济南高新 公告编号：临2024-021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

更新财务数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于2024年1月1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

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再融资）【2024】2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予以受理。 公司于2024年2月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济南高新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4】44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公司分

别于2024年4月9日、4月30日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22日、2月6

日、4月9日、4月3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资说明书、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等相关

文件中涉及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同步更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修订稿）》《关于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正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

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92� � � � � � � �证券简称：科力尔 公告编号：2024-030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经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17名激励对象第一个限售

期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1,008,42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344元/股。 上述议案已

于2024年5月17日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444,149,505股变更为621,809,307股，公司

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444,149,505元变更为人民币621,809,307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621,809,307股变更为620,800,887股，公司注册资本将

由人民币621,809,307元变更为人民币620,800,887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债权人有权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

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

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2024年5月18日至2024年7月1日，每日8:30一11:30、13:30一17:00；

2、 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3座5楼科力尔证券事务

部。

3、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子凡、李花

邮政编码：518057

联系电话：0755-81958899-8136

传真号码：0755-81858899

电子邮箱：stock@kelimotor.com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